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审判业务综合保障经费

主管部门 西双版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80.00 80.00 40.34 10.00 50.43 5.04 用于2024年物业管理费。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0.00 80.00 40.34 50.43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厅字〔2009〕32号）、《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云厅字
〔2009〕21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政法经费保障，结合我单位实际情况，设立审判业务综合保障经费项目。规范物业管理活动，改善我院职工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进一步提高我院相关工作人员职业荣誉感、归属感，激发职工敬业爱岗积极性和奉献精神，充分调动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职工的工作质量
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提高人民群众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度，良好的执法办案环境能维持人民群众的良好心情，做好法院后勤保障工作从而以和谐的司法氛围架起与人
民群众相亲相护的“连心桥”，赢得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为进一步加强政法经费保障，结合我单位实际情况，设立审判业务综合保障经费项目。规范物业管理活动，改
善我院职工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进一步提高我院相关工作人员职业荣誉感、归属感，激发职工敬业爱岗积极性
和奉献精神，充分调动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职工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
提高人民群众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度，良好的执法办案环境能维持人民群众的良好心情，做好法院后勤保障工作
从而以和谐的司法氛围架起与人民群众相亲相护的“连心桥”，赢得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院
2023年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为：结收案比104.86%，法定审限内结案率96.78%，综合结案率97.78%，办公环境好
评率100%，全体工作人员满意度90%。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结收案比 >= 88 % 1.0486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0 % 0.9678 15.00 1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综合结案率 >= 90 % 0.9778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办公环境好评率 >= 90 % 1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全体工作人员满意度 >= 90 % 0.9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用于2024年物业管理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04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4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西双版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276.20 276.20 199.98 10.00 72.40 7.24 后勤保障服务等结转下一年使用。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76.20 276.20 199.98 72.4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严格控制对人民法院业务经费的管理，将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用到实处，推进我院司法业务有效开展，提升我院办案水平；依法保障公民、法人的民事合法权
益，结收案比达88%以上；增加相应岗位的工作人员，有利于缓解我院人员工作负担，更加高效处理业务；电子档案制作率85%；通过对全体员工满意度进行调查，
要求满意度达90%，提升人员的积极性，促进法院工作有效开展；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达到95%，有助于提高法院工作效率，更好的为我院处理更
多业务提供时间，提升法院公信力，促进公平公正；通过办案业务经费的执行，保障我院各类业务经费的支出，确保司法审判执行工作的正常开展，为法院开展司
法业务，正常行使司法权力提供经费和物质保障，从而提升法院司法管理工作效率，充分展现司法公正性和为民性，取得积极的社会认可。

为提高法院工作效率，更好的为我院处理更多业务提供时间，提升法院公信力，促进公平公正。通过办案业
务经费的执行，保障我院各类业务经费的支出，确保司法审判执行工作的正常开展，为法院开展司法业务，
正常行使司法权力提供经费和物质保障，从而提升法院司法管理工作效率，充分展现司法公正性和为民性，
取得积极的社会认可。我院2023年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为：结收案比104.86%，民商事案件审结率97.63%，法官
年人均结案数130.77%，综合结案率97.78%，年度培训干警100人次，参审补助到位率100%，电子档案制作率
100%，电子卷宗归档率99.45%，送达文书率（司法业务辅助）99.92%，培训合格率100%，有财产可供执行案
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100%，执结率97.77%，人民陪审员人员20人，全体工作人员满意度90%。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结收案比 >= 88 % 1.0486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民商事案件审结率 >= 85 % 0.9763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官年人均结案数 >= 80 件 1.3077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综合结案率 >= 90 % 0.9778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年度培训干警人次 >= 86 人次 100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审补助到位率 >= 100 % 1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电子档案制作率 >= 85 % 100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电子卷宗归档率 >= 85 % 0.9945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送达文书率（司法业务辅助） >= 95 % 0.9992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培训合格率 >= 100 % 1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5 % 1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执结率 >= 90 % 0.9777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人民陪审员人员情况 >= 20 人 2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全体工作人员的满意度 >= 0.9 % 0.9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后勤保障服务等结转下一年使用。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7.24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5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第二批政法转移支付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西双版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270.00 269.72 10.00 99.90 9.9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70.00 269.72 99.9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本次申请资金用于全州两级法院系统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支出。为依法履职、服务大局、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充分发挥法院保障作用、确保我院审判事务的正常
运行,提供经费保障。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办案经费、干警差旅费、委托业务费、专用材料购置等。 具体目标为： 1. 进一步促进我院民事、刑事、行政、刑执、诉讼
监督、控告申诉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水平，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以确保我院审判事务的正常运行。 2.提升法院办案审判业务后勤保障工作，保障法院审判办案
业务有序开展，维护审判办案环境的干净整洁，提升法院安全保卫工作和司法形象。保障审判区域安全事故零发生，确保审判区域安全度；为全院工作人员及到法院
的群众提供服务。 3.提高法院办案效率，提高法院公信力；保证法院业务正常运转，优质高效履行司法职能，保障裁判文书准确并及时送达。

为进一步促进我院民事、刑事、行政、刑执、诉讼监督、控告申诉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水平，做好服务保
障工作，以确保我院审判事务的正常运行。提升法院办案审判业务后勤保障工作，保障法院审判办案业务有序
开展，维护审判办案环境的干净整洁，提升法院安全保卫工作和司法形象。保障审判区域安全事故零发生，确
保审判区域安全度；为全院工作人员及到法院的群众提供服务。提高法院办案效率，提高法院公信力；保证法
院业务正常运转，优质高效履行司法职能，保障裁判文书准确并及时送达。我院2023年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为：
结收案比104.86%，依法受理案件率100%，设备验收合格率100%，执结率97.77%，全体工作人员满意度90%。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结收案比 >= 88 % 1.0486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依法受理案件率 = 100 % 1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 100 % 1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执结率 >= 90 % 0.9777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全体工作人员满意度 >= 90 % 0.9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99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6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西双版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41.50 44.22 10.00 31.25 3.13 主要用于审判大楼电梯更新等政府采购。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41.50 44.22 31.25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全年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73%在审限内结案，增强法院公信力，促进公平公正；2.保障文件材料送达及时率90%（5天之内），推进法院诉讼业务高速快
捷有效，提高工作效率；3.不发生警务安全事故；4.警衔晋升合格率达100%；5.实战训练合格率达100%；6.针对干警人员对工作满意度，通过调查问卷，要求干警满
意度达到90%以上，增强干警满意度，促进法院业务效率提高；7.为提高我院诉讼业务、判决文书的正确，裁判文书正确率达99%，法院判决文书正确提高法院公信力
，促进公平公正。8.上级法院、政法委发文布置短视频拍摄、专题片拍摄、视频剪辑、特效制作20条。9.2021年建党100周年法院宣传片3部。10.委托委派调解案件
调解成功率达到47%以上。

为增强法院公信力，促进公平公正；推进法院诉讼业务高速快捷有效，提高工作效率；提高我院诉讼业务、判
决文书的正确；增强干警满意度，促进法院业务效率提高。我院2023年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为：结收案比
104.86%，设备验收合格率100%，法定审限内结案率96.78%，执结率97.77%，受益人群满意度90%。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结收比 >= 90 % 1.0486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 100 % 1 15.00 1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5 % 0.9678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执结率 >= 75 % 0.9777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度 >= 90 % 0.9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主要用于审判大楼电梯更新等政府采购。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3.13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7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审判辅助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 西双版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94.64 1.20 10.00 1.27 0.13 2023年11月下达资金，用于会议系统升级
改造项目政府采购。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94.64 1.20 1.27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新增LED大屏显示系统、会议系统、扩声系统、分布式控制系统和普通显示系统。 我院2023年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为：信息系统建设变更率5%，信息数据安全100%，系统正常使用年限6年，使用
人员满意度95%。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信息系统建设变更率 <= 5 % 0.05 25.00 2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信息数据安全 = 100 % 1 25.00 25.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系统正常使用年限 >= 6 年 6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使用人员满意度度 >= 95 % 0.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2023年11月下达资金，用于会议系统升级改造项目政府采购。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0.13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8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第一批政法转移支付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西双版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358.00 325.18 10.00 90.83 9.0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58.00 325.18 90.83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严格控制对人民法院业务经费的管理，将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用到实处，推进我院司法业务有效开展，提升我院办案水平；依法保障公民、法人的民事合法权
益，结收案比达88%以上；增加相应岗位的工作人员，有利于缓解我院人员工作负担，更加高效处理业务；电子档案制作率85%；通过对全体员工满意度进行调查，
要求满意度达90%，提升人员的积极性，促进法院工作有效开展；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达到95%，有助于提高法院工作效率，更好的为我院处理更
多业务提供时间，提升法院公信力，促进公平公正；通过办案业务经费的执行，保障我院各类业务经费的支出，确保司法审判执行工作的正常开展，为法院开展司
法业务，正常行使司法权力提供经费和物质保障，从而提升法院司法管理工作效率，充分展现司法公正性和为民性，取得积极的社会认可。

依法保障公民、法人的民事合法权益，结收案比达88%以上；增加相应岗位的工作人员，有利于缓解我院人员
工作负担，更加高效处理业务；电子档案制作率85%；通过对全体员工满意度进行调查，要求满意度达90%，
提升人员的积极性，促进法院工作有效开展；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达到95%。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结收案比 >= 88 % 1.0486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民商事案件审结率 >= 85 % 0.9763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官年人均结案数 >= 80 % 130.77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综合结案率 >= 90 % 97.78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年度培训干警人次 >= 86 人次 100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审补助到位率 >= 100 % 100 4.00 4.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电子档案制作率 >= 85 % 100 4.00 4.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电子卷宗归档率 >= 85 % 99.45 4.00 4.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送达文书率（司法业务辅助） >= 95 % 99.92 4.00 4.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培训合格率 >= 100 % 100 4.00 4.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5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执结率 >= 90 % 97.77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人民陪审员人员情况 >= 20 人 2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全体工作人员的满意度 >= 90 % 9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08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